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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拟发行 2025 年

湖南省专项债券 4,2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龙山

县第三批土储

债项目 002号

2025 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三

十一期）
4,200.00 5年 龙山县土地储备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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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全县辖 21个乡镇、397个村，

总人口 60.64万人，其中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集居地，

是国家扶贫重点县和全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龙山县是

土家族的发祥地之一，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族摆手舞等 6

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6 人。龙山县有“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岩溶

地质的百科全书”洛塔石林、“南方空中草原”八面山、

“佛教圣地”太平山等自然风光；水利、森林、草场等自

然资源丰富；煤炭、紫砂陶、石英砂、大理石、页岩气等

矿产储量巨大；森林覆盖率达 71.2%，是湖南省首个林业碳

汇工程试点县。

2024 年，龙山县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8.08 亿元，

增长 1.8%，高于全州 1.3 个百分点；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9.87 亿元，增长 7.4%，高于全州 9.7 个百分点；规

模工业增加值下降 1%，高于全州 14.8个百分点。

龙山县 2022年-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09.37 116.13 118.0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700.00 19,901.00 21,067.00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9.91 12.05 12.49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9.74 2.74 1.6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9.36 2.47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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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5.28 14.26 7.6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9.36 1.66 0.28

注：以上数据摘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4,2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4,2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期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年龙山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4,200.00 5年 每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1、供应价款、评估价、资金需求

龙山县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

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通过比较评估

价格与原供应价格，两者取其低再下调 30%，确定本项目

拟收购价格即本项目总投资为 4,600.00万元。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收回收购范围类型
供应价款

总价

评估价

格

总价

资金需求

资金总

需求

其中专债

资金需求

2025年龙山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地块一

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

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

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

6,600.00 7,191.37 4,600.00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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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供应价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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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预评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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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收储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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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名称、四至范围、地块用途、投资计划等信息见下表：

项目概况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围 地块现状用途 拟供应用途
概况 投资计划（万元）

地块类型 地块面积（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2025年 小计

1 2025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地块一

4331302022B00426
龙山县民安街道

办事处汤家沟水

库（地块二）

零售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闲置回购用地 36,430.44 ≤1.5 ≤10% ≥15% 4,600.00 4,600.00

合计 36,430.44 / / / 4,600.00 4,600.00



10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收储面积为 36,430.44 平方米、出让面积

36,430.44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4,600.00 万元，拟申请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 4,2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 4,200.00万元。

（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财政资金

已发行专

项债券金

额

本次拟发行

专项债券金

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他

融资

2025年龙山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2号
4,600.00 400.00 4,200.00 5年

（三）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专项债券金额为 4,200.00 万元，本

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4,200.00 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根

据 2025 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

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1.92%，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本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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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5年 4,200.00 4,200.00
2026年 4,200.00 4,200.00 80.64 80.64
2027年 4,200.00 4,200.00 80.64 80.64
2028年 4,200.00 4,200.00 80.64 80.64
2029年 4,200.00 4,200.00 80.64 80.64
2030年 4,200.00 4,200.00 80.64 4,280.64
合计 4,200.00 403.20 4,603.20

（四）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及依据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项目预期出

让收入暂按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根据项目周边土地挂牌交易信息，选取了近年来距离

项目区域较近的 3 个地块作为预测参考依据。其中：龙山

县华塘街道办事处新二中南侧商业居住用地成交价格为

143.75 万元/亩，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体育馆旁商业居住

用地成交价格为 203.45 万元/亩，龙山县华塘街道体育馆南

侧商业居住用地成交价格为 284.63万元/亩。

本项目出让价格参考可比案例最低值暂定为 143.75 万

元/亩。本项目地块面积约 36,430.44平方米，合约 54.65亩。

相关可比地块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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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位置

成交价格

（万元/亩）
案例截图

龙山

县华

塘街

道办

事处

新二

中南

侧

143.75

http://app.ggzyjy.xxz.gov.cn/jyxx/005004/005004003/20231116

/cd596c83-3250-45a6-bc64-5498fac22326.html

龙山

县华

塘街

道办

事处

体育

馆旁

203.45

http://app.ggzyjy.xxz.gov.cn/jyxx/005004/005004003/20220907

/eb203336-ae41-427e-994d-19b162b2a2a2.html

龙山

县华

塘街

道体

育馆

南侧

284.63

http://app.ggzyjy.xxz.gov.cn/jyxx/005004/005004003/20231122

/d627e20d-cb01-4347-80c3-98e3e0e96a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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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预估市场价格及计划出让时间如下表：

地块预估市场价格及计划出让时间信息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市场价格

（万元）
出让时间

1 2025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地块一
4331302022B00426 7,855.31 2030年 7月

2 合计

2、项目预期成本测算及依据

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计提基金

等，根据龙山县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金包括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 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

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

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

价款的 5%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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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

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

让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

款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中发〔2011〕1 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

于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文件规定：

“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

提教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

理办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

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本办

法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

让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

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

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

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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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3〕1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

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划拨至

同级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

（湘政办发〔2005〕24 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

收益金、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

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

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

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

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

此项资金。

3、项目收入预测

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实现，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净总收入为 6,912.66 万元，具体收

入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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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净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土地出让净收入 6,912.66 0.00 0.00 0.00 0.00 0.00 6,912.66

2 预计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7,855.31 0.00 0.00 0.00 0.00 0.00 7,855.31

3 计提土地收益基金等 942.65 0.00 0.00 0.00 0.00 0.00 942.65

3.1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 157.11 0.00 0.00 0.00 0.00 0.00 157.11

3.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392.77 0.00 0.00 0.00 0.00 0.00 392.77

3.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392.77 0.00 0.00 0.00 0.00 0.00 3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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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估算为 6,912.66万元。本项目净收

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6,912.66万元。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

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

的相关收益对融资

本息的覆盖倍数

2025年龙山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6,912.66 4,200.00 4,603.20 1.50

结论：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2 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50，项目收益完全

可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 年龙山县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2 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5、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

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33 1.50 1.67

基于上表，收入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主

要敏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对总

融资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33，能通过压力测试。总体

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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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较小。

6、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情况、偿债资金来源，

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量表预

测如下表所示：



19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11,512.66 4,277.44 80.64 80.64 80.64 80.64 6,912.66
1.1 资本金 400.00 77.44 80.64 80.64 80.64 80.64
1.2 债券资金流入 4,200.00 4,200.00
1.3 运营收入 6,912.66 0.00 0.00 0.00 0.00 0.00 6,912.66
2 现金流出 8,880.64 4,277.44 80.64 80.64 80.64 80.64 4,280.64
2.1 建设投资 4,277.44 4,277.44
2.2 债券本息 4,603.20 80.64 80.64 80.64 80.64 4,280.64
3 净现金流量 2,632.02 0.00 0.00 0.00 0.00 0.00 2,632.02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0.00 2,6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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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款保障措施

1、本项目偿还责任主体龙山县土地储备中心，建立涵

盖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在内的偿债保障机

制。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

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

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

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

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

政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

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

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

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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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龙山县土地储备中心。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

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配合做好专项债券

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

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

续工作。




